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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新闻·社会

早报讯（记者李心雨 通讯员胡
卫华）日前，泉州市城管局扎实推进城
市扬尘专项整治工作，落实省委“深学
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要求，制定
《城市管理领域“整治城市扬尘污染问
题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工作方案》，落
实落细各项措施，积极履职尽责。

一是持续优化道路保洁，按照
主次干道、人行道、背街小巷的特
点，分别采取机械和人工清扫的方
式，保证保洁频次；规范做好洒水工
作，确保每天2次洒水降尘作业，同
时制定科学合理的作业路线，降低
道路扬尘污染；加大对洒水、冲洗作
业的监管，不定期开展督查，严查违
法违规行为。

二是结合市政设施安全督导工
作，加大各县（市、区）城市道路管理单
位所管在建项目工地扬尘管控措施检
查力度，督促落实各项防扬尘措施，及
时清运余土、物料、垃圾。今年以来共
抽查26个市政工程在建工地，定期组
织开展渣土车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渣
土车滴洒漏等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以
来全市城管部门共检查渣土车224辆
（次），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渣土车42
件，罚款12.31万元。

三是综合运用数字城管、渣土车
管控平台等信息手段，严厉查处渣土
滴洒漏及乱倾倒等违法违规行为，督
促作业关联单位落实各项扬尘防控措
施，一旦发现扬尘污染问题，坚决依法
查处并督促整改到位。

强化“点题整治”
治理城市扬尘

早报讯（通讯员周婷婷 记者
龚翠玲 文/图）11月9日，鲤城区鲤
中街道升文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迎来了许多新朋友，她们是泉州
市刺桐幼儿园的党员老师。当天，
在泉州市东南公益协会的组织下，
10组孤独症家庭在老师们的指导
下学习了一项新的非遗技能——
制作提线木偶。造型可爱的提线
木偶陪伴大家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
的下午。

活动一开始，老师们便拿出带来

的提线木偶现场表演，很快便吸引了
全场的目光，赢得阵阵掌声。紧接
着，老师们拿出了制作提线木偶的材
料。部位连接，制作支架……在老师
的指导下，大家开始忙活起来，狮子、
企鹅、小狗等一个个可爱的动物提线
木偶很快展现在大家面前。孩子们
还学着老师的样子有模有样地表演
起来，现场好不欢乐。

“主题党日活动来到这里和孩
子们进行互动，感觉很有意义。”泉
州市刺桐幼儿园副园长林珊珊在活

动后感慨地说，这次活动，令自己对
患孤独症的孩子有了更深的认识，
看到了他们身上的认真和可塑性。
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关心关爱孤独
症患者的队伍，合力为孤独症患者
营造一个包容的社会氛围。

据了解，泉州市东南公益协会
每周四下午都会在这里开展针对孤
独症青少年的活动，有关负责人希
望能有更多有技能的人来到这里，
走近孤独症群体，为他们挖掘更多
的可能性。

乱用“明星同款”模仿同行风格
晋江法院公布两起守护营商环境案例，侵权方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

诚信是立业之纲、兴业之要。日前，晋江市人民法院公布两起案例，以法治
的方式呵护诚信营商环境。某网店上架产品未经授权，宣传“明星同款”构成侵
权；某餐饮公司“搭便车”抄袭同行经营模式、装潢风格、广告宣传语等，构成不
正当竞争。最终，两起案例的侵权方均付出代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六条 经营者不得
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
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
特定联系：

（一）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
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
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二）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
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
号等）、社会组织名称（包括简
称等）、姓名（包括笔名、艺名、
译名等）。

（三）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
影响的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
称、网页等。

（四）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
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
定联系的混淆行为。

原告福州某餐饮公司诉称：晋江
某餐饮公司在企业字号、对外宣传上
均使用其授权商标，并恶意抄袭其店
铺装潢，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应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经了解，福州某餐饮公司经商标
权利人授权使用商标，并将授权商标
用于其各个门店的店招装潢；该公司
在福建省多地开设门店，均采用统一

装潢，并通过自媒体对其餐饮品牌进
行推广宣传，已形成独特的品牌风格
及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和关注度。

晋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晋
江某餐饮公司采用与福州某餐饮公司
相同的餐饮经营模式，模仿其装潢风
格、装修元素、广告宣传语等，并且选
择与福州某餐饮公司相同的自媒体在
同时期进行推广宣传，主观上具有“搭

便车”的意图，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
破坏了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违反了
经营者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构
成不正当竞争。

今年8月，该案最终判决：晋江某
餐饮公司立即更改门店的门头装修、
店铺内部吊灯、店铺内部墙体颜色等，
并赔偿原告福州某餐饮公司经济损失
5万元。此判决已生效。

“复印”同行风格模式 构成不正当竞争

今年6月，原告某知名演员诉称：晋
江某化妆品商店在电商平台上架产品，
产品的标题、海报、宣传视频中均有该知
名演员的肖像，并配有“知名演员同款”
字样。这些宣传元素全都未经授权，被
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权、姓名权
和声音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审阅卷宗

了解案情，第一时间联系上被告。法
官通过耐心释法说理，让被告认识到
自己的侵权行为，同时引导原、被告双
方协商调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
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
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
良俗；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

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
的肖像，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
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对自
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
护的有关规定。

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
向原告做书面道歉，并赔偿原告3万
余元，本案纠纷得以了结。

“明星同款”别乱用 网上侵权需担责

■早报记者 吴水保 通讯员 尤燕玲 徐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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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提线木偶
“星孩”开启欢乐之旅

““星孩星孩””展示亲手制作的提线木偶展示亲手制作的提线木偶


